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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 函

受文者: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6年1 月 5 日

發文字號:營署中建字第 1053580726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

地址 : 54045南投市省府路38號(營建業務)

聯絡人:何翊誡

聯絡電話 : 049-2352911#323 
電子郵件: af6649@cpami. gov. tw 
傳真: 049-2352701 

主音:有關貴局函詢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離職併同申請因故短

言兌明 : 

期代理案件，案涉管造業法第40條規定及「營造業專任工

程人員因故擬短期請假及代理之執行方式」之適用疑義 l

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一、復貴局 105年11 月 23 日高市工務建字第 10538870300號函 。

二、按營造業法第3條第 9款定義， 1"專任工程人員:俘、指受聘

於營造業之技師或建築師，擔任其所承攬工程之施工技術

指導及施工安全之人員。其為技師者，應稱主任技師;其

為建築師者，應稱主任建築師。」本法第34條及第 35條明

定，專任工程人員應為繼續性從業人員，不得為定期契約

勞工，除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並不得兼任其他業務或職務，

以及專任工程人員應負責辦理之工作;另本法第40條第 1

、 2項規定: 1"管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離職或因故不能執行

業務時，營造業應即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，並應於三個

月內依規定另聘之。前項期間如有繼續施工工程，其專任

工程人員之工作，應委由符合管造業原登記等級、類另'1 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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